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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助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農業局）為穩定農業產銷並提升產業競爭力，以求農業永續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農業建設經費補助對象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持股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農業有關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構)、經教育部核准設立與農業有關之高中(職)以上學校、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所轄各級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場、畜牧產業團體、產銷班、農民及其他與農業有關之非營利性團體。
三、農業建設經費補助之項目如下：
（一） 生產設施。
（二） 生產機具。
（三） 生產及防治資材。
（四） 運銷設施、設備(含供作農產品運輸、加工、冷藏、冷凍等使用之車輛)及資材。
（五） 集貨加工設施及設備。
（六） 農業及農村環境改善。
（七） 國內外行銷活動及措施。
（八） 各級農會發展經濟事業計畫與各項農業推廣教育、家政四健推廣、農業志工、農業金融、農會組織業務發展推廣輔導及教育訓練研習等。
（九） 農業產業文化、休閒農業發展輔導等。
（十） 林業、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推廣。
（十一）漁業相關補助。
（十二）其他農業建設相關事項。
四、對產銷班組織之補助以班員共同使用者為優先、班員個別使用者次之，其補助應納入輔導單位所提之計畫書，補助標準比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辦理。
五、本府持股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農業有關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構)、經教育部核准設立與農業有關之高中(職)以上學校、農會、漁會及以推展農業生產運銷、有機農業、休閒農業、生態保育為宗旨之民間團體，或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第三點補助項目之補助，其標準以不超過各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為限。但符合下列各款之一，得專案簽請局長核准提高其補助比例：
   （一）全市性計畫。
   （二）迫切性計畫。
   （三）有特殊情形者。
   （四）因應農產品產銷失衡所採取之各項措施。
   （五）區域整合性計畫。
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劃設之休閒農業區其公共空間、公共設施、具共同使用性質之建設及各項公共設施軟體、宣傳行銷、農業產業文化建設補助細項等補助標準，以不超過各休閒農業區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九十五為限。
七、本市各級農會發展經濟事業計畫補助優先順序：
 （一）營造具經濟性及創新之特色產業、區域整合經濟性事業計畫。
 （二）建立品牌及推動農會CIS企業識別計畫。
 （三）既有經濟性事業擴大規模計畫。 
八、農業局對同一民間團體（社團及財團法人組織）之補助金額，除農會、漁會及以推展農業生產運銷、有機農業、休閒農業、生態保育為宗旨之民間團體或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外，每年以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為限；本府持股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農業有關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構)、經教育部核准設立與農業有關之高中(職)以上學校亦不受此限。
 九、補助對象申請農業局預算補助時，應擬具細部計畫書備函申請，並敘明經費內容，由農業局依下列事項審查核定：（附件一）
（一）計畫內容是否詳實，計畫目標是否明確。
（二）計畫是否符合地區農業發展之需求，並符合政策目標。
（三）經費需求之編列項目是否符合計畫目標。
（四）預算項目編列是否合理。
     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送各機關審核，如有隱匿其他補助財源或與本局補助同一預算科目重複者，經本局發現將同額由本局補助款內扣除外，並依第十一點督導及查核不符結果方式辦理。
10、 計畫執行：
(一) 計畫核定後應確依內容執行，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計畫者，應敘明理由並於執行前報請各機關核准後始可辦理。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受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或農會財務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核定之補助計畫應於當年度完成，但有不可歸責於受補助對象或特殊原因，得專案申請核准展延，展延期限最長為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三）補助設施涉建築行為者，應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取得各項執照。
（四）受補助對象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完成，並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附件二)及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補助各級農會經費核銷注意事項(附件三)辦理撥付及核銷作業，如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計畫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除應以書面說明原因外，已請領之款項未執行部分應予繳回。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編製執行成果報告（附件四）送農業局備查。
（五）受補助對象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六）屬設施或設備計畫完成後，應在明顯位置標示補助單位、年度及計畫名稱。
（七）受補助對象因故必須終止或取消補助計畫時，應向農業局提出申請，且不得再重新申請本項計畫補助。
（八）農業局補助計畫項下所購置之財產，其所有權歸屬於補助對象，由補助對象自行登錄管理，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購置之財產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未經農業局書面同意，不得處分。處分有所得者，應按補助比率繳還。
（九）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連同補助經費，經結算後，如有賸餘，應按計畫經費來源比例繳還。
 (十) 留存受補（捐）助機關、團體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機關、團體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一至五年。
(十一)核定之補助計畫其支出有關原始憑證，如留存受委託或補助機關、學校或團體，將按季通知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如有擬新增列之原始憑證留存受補助單位者，採個案簽辦方式辦理（附件五）。
十一、督導及查核：（附件六）
（一）受補助對象應接受農業局定期或不定期派員督導查核，不得拒絕，查核結果與原計畫不符者，補助款予以追回，並視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或受補助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至五年。
（二）前款督導查核得由農業局業務科、研考、會計及政風人員組成查核小組辦理之，其查核方式由研考單位另定之。
（三）業務單位應確實追蹤計畫執行成果、評估補助效益，並得為往後年度計畫申請之審查參考。
附件一：計畫審核表
附件二：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
附件三：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補助各級農會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附件四：執行成果報告表
附件五：納原始憑證留存受補助單位
附件六：計畫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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